附件2
	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申领程序和材料

一、申领程序
申请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的企业，应向企业所在地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，初审合格后，将初步审查意见及申请材料上报市商务局行政审批科。市商务局行政审批科受理申请后，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
二、申请材料
（一）《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申请表》；
（二）市商务局核发的加油站（船）行业规划确认文件及《加油站（船）项目开办申报表》；
（三）提交与年度检查合格的成品油批发经营企业签订的3年以上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成品油供油协议及该批发企业的《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（四）工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或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（复印件）；
（五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相关证明文件（复印件）；
（六）加油船还需提供在有效期内的《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》、《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船舶检验证书》及所在地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《港口经营许可证》、《船舶营业运输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（七）依法核发的土地使用权属证书（复印件）；
（八）规划部门核发的加油站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、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复印件）；
（九）建设部门核发的加油站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以及工程竣工验收文件（所在县市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出具的《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报告》），对投资5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400平方米以下的可以不提供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；
（十）公安消防部门核发的加油站《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》；
（十一）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（《环境影响报告书》、《环境影响报告表》或者《环境影响登记表》）；
（十二）建设单位编制的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文件（须在领取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后，6个月内补交）；
（十三）气象部门核发的加油站《防雷装置验收合格证》或防雷装置检测报告；
（十四）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发的加油机《检定证书》（须在领取《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准证书》后，6个月内补交）；
（十五）安全监管部门核发的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》或者港口管理部门核发的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；
（十六）成品油检验、计量、消防、安全生产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明（复印件）。
三、其它要求
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均为一式叁份，并装订成册。复印件需加盖申请人公章，并标明“与原件一致”字样，送审时需同时送原件查验，确认后返回原件（由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审核查验确认后加盖复核章并签上复核人、审核人名字及日期）。

